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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

 

一、团体会员权利 

（一）参加本会组织的比赛培训和活动的权利； 

（二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； 

（三）对我会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批评和建议； 

（四）接受我会委托管理下级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业务： 

1、A 级团体会员负责管理和服务本辖区或本系统内所有 B

级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； 

2、B 级团体会员负责管理和服务本辖区或本系统内所有 C

级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； 

3、个人会员费按照业务管理的层级进行划分,具体划分比

例参照附件（中国网球协会会员费用标准）； 

（五）参与或承办我会相关比赛、培训、等级评定、论坛

与展会、网球推广计划等活动的权利； 

（六）共用共享我会会员网数字化科技服务平台（软件服

务+物联网+大数据）的权利。软件服务包括针对会籍、球场

使用、课程、赛事、等级评定、财务、人力等相关工作的在

线管理系统；物联网的构建包含智能门禁、智慧前台、智能

闸机、多功能人脸识别一体机、智能灯控、水控、视频监控、

显示屏、售卖机、体测仪等建设选项。系统运营中的数据处

理通过云计算完成，会员不必购置本地服务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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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获得会员网平台专享官方账号和移动端应用与建设

技术支持，共享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共建（例如内容生产、

知识付费、咨询服务、产品联合开发、自媒体运营等）； 

（八）行使我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； 

（九）自愿申请入会和自主决定退会。 

 

二、我会团体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

（一）遵守我会章程和相关规定，维护我会的声誉； 

（二）认真执行我会做出的各项决议，承担我会委托的各

项工作和任务，积极支持和申请承办我会组织的各类比赛、

培训、等级评定、网球推广计划等活动； 

（三）积极宣传、组织和推动所影响范围内网球运动的发

展，加强与其他团体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； 

（四）积极发展本辖区或本系统内我会团体会员与个人

会员，并做好各种服务工作； 

（五）各级团体会员按层级负责下级团体会员团体和个

人会员的注册、管理，并及时更新人员备案信息； 

（六）自觉接受我会和上级团体会员团体的业务指导和

检查，认真维护各级网球组织间的团结； 

（七）按时向上级团体会员团体提交年度工作计划和工

作总结；并针对出现在组织内会员工作问题及时向上一级主

管团体做出正确及时的书面说明材料； 



3 

 

（八）在成为我会团体会员期间，保持自身的合法存续性，

及时上报会员自身的任何重大变动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：章

程、注册信息修改、组织形式变更、主要负责人、联系人变

动、财务情况等）； 

（九）服从我会的生效裁决和决定； 

（十）按规定缴纳会费。 

 

*  节选自《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（2022 试行）》第四章第十一条、第十

三条。 


